辽宁省公安厅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bookmark: _GoBack]省公安厅交管总队
	市、县公安交管部门
	政府部门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制作并交付机动车号牌
	汽车反光号牌100元/副
挂车反光号牌50元/副
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号牌40元/副
机动车临时号牌5元/张；摩托车反光号牌35元/副
	政府制定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9】1931号）
	

	2
	省公安厅交管总队
	市、县公安交管部门
	政府部门
	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驾驶证工本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制作并交付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
	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驾驶证10元/本
	政府制定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83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86号）
	

	3
	省公安厅交管总队
	市、县公安交管部门
	政府部门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制作并交付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10元/本
	政府制定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同意收取<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的通知》（财综【2008】36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8】157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86号）
	



